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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暨控股股东增持

事项澄清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3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监管

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800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公司及全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认真落实监管工作函的要

求，并对《监管工作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并作出如下回复： 

《监管工作函》：2024 年 6 月 13 日 13 点 27 分，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迪

马股份”发文称，重庆市政府召开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重整的战略重整专题会议，

控股股东表示将加大力度调度资金，进一步增持，全力维护上市公司主体地位。

相关文章发布后，公司股价涨停。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有

关规定，现请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问题一、请公司核实公众号文章中关于控股股东进一步增持的具体情况，并

结合控股股东前次增持进展和公司股价连续 14 个交易日低于 1 元的情况，说明

是否符合交易类退市风险公司发布新增持计划的前提条件。如是，请提供证明性

文件并通过法定信息披露渠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否，请公司及时发布澄清公

告，并说明是否存在利用相关信息影响股价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24年 5月 15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或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公

告》（临 2024-049 号）。控股股东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

控股”）及一致行动人重庆东原迪马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迪

马商务”）严格按计划实施增持，截止 2024 年 6 月 14 日，东原迪马商务已累计



增持股份 2,907.7064 万股,增持金额 2,714.22 万元，后续待增持计划实施达到

相应进展披露条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控股股东未发布新增

持计划。 

2024 年 6 月 13 日 13 点 27 分，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迪马股份”发文称，

重庆市政府召开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战略重整专题协调会议。经公司向控股股东

东银控股核实：在 13 日当天重庆市政府召开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重整的战略重

整专题会议上，控股股东表示将加大力度调度资金，进一步增持，全力维护上市

公司主体地位。东银控股该表示是基于目前增持计划实施进展，加大力度调度资

金，确保《关于控股股东或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公告》（临 2024-049号）披

露的增持计划按期实施的表达。 

东银控股上述表示内容不涉及发布新增持计划，为已披露增持计划的持续性

实施表述，不存在虚假信息，不存在利用相关信息影响股价的情形。 

 

问题二、请公司自查近期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信息的情况，是否存

在通过微信公众号等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发布涉及上市公司尚未披露重大信

息的情形，相关发布内容是否存在不实或夸大性陈述及其他可能误导投资者

的情形，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以及是否存在其他信息披露违规行为。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2024 年 6 月 13日，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迪马股份”发布重

庆市政府召开专题协调会，全力支持推动东银集团、迪马股份战略重整工作的文

章。 

经公司自查，上述文章的发布，涉及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发布公司尚未

披露重大信息，东银控股进一步增持的表述存在一定歧义且风险提示不充分，但

上述文章内容不存在不实的情形。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通过微信公众号等非

法定信息披露渠道发布其他涉及上市公司尚未披露重大信息等情形。 

 

问题三、请公司自查公众号文章所述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内幕信

息管理情况，核实内幕信息知情人近期股票交易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

前泄露，以及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配合有关方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同时，请公

司按照规定向本所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和交易进程备忘录。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通过书面询问并对公司该文章涉及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

行登记及核实后，不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况，除前期披露增持计划主体按

计划增持情况外，其他知情人近期不存在买卖股票的情况，不存在直接或间接配

合有关方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向交易所报送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名单和交易进程备忘录。 

公司按时对监管工作函进行了回复并严格遵守《股票上市规则》和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 17日 


